
953

386

273

14

35

－

1

203

21

20

291

95

84

5

13

－

－

79

4

11

662

291

189

9

22

－

1

124

17

9

6

2

3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7

8

4

－

－

－

－

2

2

1

20,458,852

9,479,407

5,565,785

199,751

955,018

－

3,000

3,027,327

705,380

523,184

6,079,419

2,159,428

2,172,935

73,407

592,965

－

－

913,852

58,943

107,889

3,656,679

1,330,708

980,915

73,407

190,965

－

－

913,852

58,943

107,889

2,422,740

828,720

1,192,020

－

402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4,379,433

7,319,979

3,392,850

126,344

362,053

－

3,000

2,113,475

646,437

415,295

9,301,673

4,526,979

2,463,550

126,344

362,053

－

3,000

1,446,475

260,977

112,295

5,077,760

2,793,000

929,300

－

－

－

－

667,000

385,460

303,000

 總　　　　　　　計

 　公用事業之員工
 　產業勞工及交通

 　公司、行號之員工

 　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 　新聞、文化、公益

 　私立學校之員工
 　政府機關及公、

 　生產之勞動者
 　受僱從事漁業

 　接受訓練者
 　職業訓練機構

 　職業勞工

 　漁會之甲類會員

 　自願投保者

中華民國104年10月

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
     2.本表不含複檢費用。
       自104年5月調高年金給付金額，並於6月起發給。
 註：1.勞保年金99年至103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為5.45%，已達法定調整標準，故99年申請勞保年金符合規定且目前尚在領取中者， 中華民國104年12月14日

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實計現金給付（年金給付）－按給付種類及類別分

       單位：人、元

 合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年　　金  遺　　屬　　年　　金給付種類

人 　數 金 　額

人 　數 金 　額  人　　數  金　　額

補償一次金
職業傷病失能  小　　計  年　　金

補償一次金
職業傷病失能

補償一次金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年　　金

補償一次金
職業災害死亡

類 別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
編製


